附件2-2
揭榜任务书

一、揭榜单位现有基础
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基本介绍、单位基础能力介绍（以往业绩、技术人员、资源嫁接）。
二、重点目标及计划
（一）合作期间预期目标
揭榜项目合作期内的整体经营预期目标(营收、净利润等)。
（二）项目计划
对于揭榜任务的描述，文商旅策划运营方向、创新点，以及外部业务拓展、团队与运营能力等。
3、 承诺的营收分配条件（不得低于发榜的营收分配）
合作期内，揭榜方保证营业收入指标不低于启动项目全年度费用的   倍；按年度营业收入的 5  %向发榜方支付利润分红。超额完成经营指标部分，按超额营收的  3 %另行分红。未完成经营指标部分，发榜方有权终止协议；揭榜方须按任务指标收入的 3  %一次性支付差额履约补偿金。
四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
五、相关证明材料（提供纸质复印件及电子档扫描件）
1.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
2.财务证明
3.法定代表人或法定负责人个人征信报告
4.经营能力证明材料

